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 02 民终 2017 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赛锘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天易大道 959 号高科新马金谷 A5 栋 302号。 

法定代表人：李双全，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炜，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加马电潜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

地天津市南开区资阳路 15 号（南开工业园 10 号楼 1 层厂房）。 

法定代表人：夏中生，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延增，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赛锘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赛锘公

司”）因与上诉人天津加马电潜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加马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南省株洲市天

元区人民法院（2021）湘 0211民初 2713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

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 

上诉人湖南赛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第四项，改判由被上诉

人赔偿上诉人损失 100000 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

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而侵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上诉人的部分合

作伙伴放弃购买上诉人产品的意愿，导致上诉人的收入减少，且

为打消客户疑虑，上诉人不得已去向一个个客户解释并演示，产

生了巨额损失。被上诉人理应赔偿上诉人的损失。 



上诉人天津加马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

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在公众号发表文

章，仅是针对永磁电机潜液泵这一产品用于 O 区的安全性进行客

观评价，并非针对被上诉人，也未指明是哪家公司生产的何种品

牌、何种型号的产品。文章没有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

息，仅仅作了正当性评论，不构成商业诋毁，不属于误导公众，

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原审原告湖南赛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就

其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标题为《电动鹤管潜油泵选型须知》文

章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2.判令被告在其微信公众号、公司官方

网站首页置顶位置、在湖南和天津的省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

歉；且在微信公众号上、公司官方网站首页置顶位置的道歉声明

至少保留三十天，恢复原告名誉；3.判令被告以书面形式向原告

客户作出解释与澄清，恢复原告声誉；原告的客户包括但不限于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及民营储运油库；4.判令被告

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100,000 元并赔偿原告因主张权利

所产生的费用 20,000 元（公证费和律师费）；5.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判认定事实：原告湖南赛锘公司于 2017年 11 月 27 日成

立，系从事泵及真空设备制造；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及电机

的研发和制造；机电设备加工；机械设备、储运设备（流体装卸

臂及配件）；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销售；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

发、安装、销售及技术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天津加马公司



于 2002 年 4月 3 日成立，系从事泵加工、制造；电缆、热缩材料

加工、检测；机械零部件加工；物料搬运设备制造（机动车除

外）；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原、被告生产

和销售的产品有一定的竞合。2019 年 2 月 12 日，原告湖南赛锘公

司取得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天津）颁发的智能电动潜液

泵（型号及规格：SN-QYB①-②/③）《防爆合格证》；2019年 10

月 29 日，原告湖南赛锘公司取得国家防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天津）颁发的潜液式电动泵（型号及规格：SN-QYB①-②/③）

《防爆合格证》。2019 年 5 月 22 日，被告天津加马公司在其微信

公众号“绿牌防爆潜泵”中发表《电动鹤管潜油泵选型须知》文

章，该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告知读者鹤管潜油泵选型流

程，第二部分为警示，警示中载明：“现电动鹤管潜油泵市场存

在以下问题：1.现在市场有一种永磁电机潜油泵，永磁电机自身

带有能量，随时可能发生'扫膛'，即转子和定子的间隙只有 0.2

毫米，发生摩擦产生火花；绿牌潜油泵自身不带能量，不会产生

火花……。5.永磁电机内的磁钢是脆性材料一旦碎裂，掉下的碎

渣会产生火花。鹤管潜油泵的工作环境免不了经常碰撞，很危

险”。原告就被告发布的上述文章至湖南省株洲市国信公证处进

行了公证，并支付了公证费 2000 元。另查明：一、被告天津加马

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绿牌防爆潜泵”中发表《电动鹤管潜油泵

选型须知》文章涉及到的永磁电机潜油泵，原告湖南赛锘公司不

是该产品的国内独家生产厂家。二、原告就本案诉讼事宜委托湖

南卓进律师事务所代为诉讼，双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书》，

原告花费本案律师代理费 18,000 元，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相应金额的律师代理费发票。 



再查明：2020 年 7 月 23 日，案外人连云港华鑫石化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致函原告湖南赛锘公司，内容为：关于我司 2020 年 7 月

16 日与贵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号 HTXS-

200716，合同内容为：【只能电动潜液泵、型号 SN-QYB50-8/T、

数量 6 台、合同价款：156,000 元】。基于现在市场上流传贵公司

生产的智能电动潜液泵永磁电机磁钢存在打火及电机扫膛的使用

安全性问题。我公司现决定：1.取消与贵公司签订的 HTXS-200716

号合同；2.暂停与贵公司的业务合作。基于我公司对合作伙伴负

责的态度，要求贵公司尽快作出关于永磁电机产品安全性的解释

或证明。如果能够证明产生产品没有风险，我公司后期项目会酌

情考虑使用贵公司产品。庭审中，原告陈述：其与案外人连云港

华鑫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已解除《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解除

合同时，案外人连云港华鑫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还未向原告支

付合同价款，其仅提交了《合同终止通知函》，未提交解除《工

矿产品购销合同》其他证据。被告陈述：其已删除涉案文章。 

原判认为，本案案由系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本案被告在其微

信公众号“绿牌防爆潜泵”发表《电动鹤管潜油泵选型须知》文

章中，关于“永磁电机潜油泵”的警示风险的描述，虽然并非直

接指向原告，但由于原告既是“永磁电机潜油泵”的生产厂家，

且是被告的产品竞争对手，上述文章的内容足以使原告的用户对

其产品的安全性产生质疑。而原告生产的产品取得了国家防爆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颁发的潜液式电动泵《防爆许可

证》，被告也并无原告的潜油泵存在安全隐患的确切证据，故被

告对竞争对手发表评论性言论，损害了原告的商誉，对原告构成

网络侵权。关于被告称其发表评论文章的时间为 2019 年 5月 22



日，原告取得 0 区使用防爆合格证时间为 2019年 10 月 29 日，从

时间顺序上来看，被告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且被告在告知电动

鹤管潜油泵选型须知提出警示，仅对永磁电机潜液泵这一产品用

于 0 区的安全性进行客观评价，不构成侵权的抗辩意见，一审法

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

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

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被告的不正当、不合理的评

价，目的在于通过诋毁原告的商业信誉和产品声誉，削弱对方的

竞争能力，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其行为势必造成原告的社会评

价的降低，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出

具书面赔礼道歉，并在其所有公司的官方网站首页、微信公众号

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原告名誉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应

在其官方网站首页、微信公众号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连续十日，

致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查。对原告提出在湖南和天津的省级报纸上

向原告赔礼道歉，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以

书面形式向原告客户作出解释与澄清，恢复原告声誉的诉请，因

被告已删除涉案文章，且原告未提交其与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受

到涉案文章影响的相关证据，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无事实依据，一

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是否需向原告赔偿直接损失

1,000,000 元及主张权利所产生的公证、律师代理费 20,000 元的

问题。本案中，被告虽然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发布的文章在

影响人们对原告产品的社会评价同时，也会导致部分商家降低购

买永磁电机潜油泵的意愿，从而间接影响原告可预期的收入。但

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因被告的侵权行为所受到的直接损失

为 1,000,000 元，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直接损失



1,000,000 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原

告展开调查取证，进行公证、聘请律师而产生了相应费用，上述

费用属于为制止侵权所发生的费用，故对原告主张的合理费用

20,000 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十五条第一款（六）、（七）、（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加马电潜泵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南赛锘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出具书面

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查），并连续十日在被告天津加

马电潜泵有限责任公司官方网站首页、微信公众号向原告湖南赛

锘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二、如被告天津

加马电潜泵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第一项履行义务，法院将公

告本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相关费用由被告天津加马电潜泵有限责

任公司承担；三、限被告天津加马电潜泵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南赛锘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支付为制止

侵权所产生的合理费用 20,000 元；四、驳回原告湖南赛锘工业技

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700 元，减半收取 1350 元，由原告湖南赛锘工业技术有限公司负

担 1000 元，被告天津加马电潜泵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350 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湖南赛锘公司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行

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天津加马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文

章中的“警示”内容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二组证据买卖合同、入

账回单、合同终止通知函，拟证明案外人终止了与上诉人的买卖

合同，上诉人退还了预付款，被上诉人的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实

际的经济损失。经质证，天津加马公司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没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

天津加马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

一款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质量、销售状况、

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

误导消费者”。处罚的原因并非是加马公司针对特定的企业的侵

权行为，故不能依据该处罚决定书作为认定天津加马公司对湖南

赛锘公司构成侵权的依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

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合同终止通知函”系复印件，没有加盖

公章，收款凭证不能证明退款事实，且该组证据证明的事实发生

在湖南赛锘公司起诉之前，但湖南赛锘公司未在一审提交，不属

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天津加马公司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

对该两组证据不予采纳。 

上诉人天津加马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公证书，拟证明株洲

少梧科技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上发表了与其同样的文章，说明永磁

电机潜液泵在 0 区使用的安全性问题。经质证，湖南赛锘公司认

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是否起诉少梧科技有限公司是自己的

权利。本院经审查认为湖南赛锘公司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该

组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网络侵权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天津加

马公司利用网络发表的文章是否侵害了湖南赛锘公司的名誉权，

是否应当赔偿其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

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经查，天津加马公司

在网络上发表的案涉文章中关于“永磁电机潜油泵”的“警示”

风险描述，虽然没有直接指向湖南赛锘公司，但由于湖南赛锘公

司既“永磁电机潜油泵”的生产厂家，又是天津加马公司的产品

竞争对手，上述文章的内容足以使湖南赛锘公司的用户对其产品

的安全性产生质疑。而湖南赛锘公司生产的产品取得了国家防爆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颁发的潜液式电动泵《防爆许可

证》，天津加马公司并无湖南赛锘公司生产的潜油泵存在安全隐

患的确切证据，故天津加马公司对竞争对手发表否定性的评论，

目的在于通过抵毁湖南赛锘公司的商业信誉和产品声誉，削弱对

方的竞争能力，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其行为势必造成湖南赛锘

公司的社会评价的降低，侵犯了湖南赛锘公司的名誉权。天津加

马公司上诉提出警示内容仅对永磁电机潜油泵这一产品用于 O 区

的安全性进行客观评价，不构成侵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

持。天津加马公司虽然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湖南赛锘公司未

能提供证据证明因侵权行为而遭受了 100000 元直接经济损失。故

对湖南赛锘公司要求赔偿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

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2600 元,由上诉人湖南赛锘工业技术有限公

司负担 2300 元；上诉人天津加马电潜泵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30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胤彪 

审 判 员 唐俊平 

审 判 员 胡 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齐志龙 

书 记 员 唐 江 


